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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1515811838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

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名称

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71,907,615.96

71,907,615.96

利息

23,403,692.12

23,403,692.12

本息费合计

95,311,308.08

95,311,308.08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永在集团有限公司、楼永财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被继承人仲新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
九日在临安死亡，许静芳于二〇一九年二
月二十八日在临安死亡，两人生前在本处
立有公证遗嘱，在遗嘱中指定将两人共有
的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二弄
41 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临安市房权证
锦城更字第 0000463 号）归仲继军个人继
承。现仲继军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向本处提
出申请，要求继承取得上述遗产。

现本处特发布此公告，如 他 人 对 上 述

遗 嘱 存 在 异 议 ，可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内 ，以 书 面 方 式 向 本 处 提 出 。 公
告期限届满，本处未收到书面异议的，将
根据申请人仲继军的申请出具遗嘱继承公
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万马路
259号国联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571-63789691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公证处

2020年6月29日

公证公告

遗
失
声
明

遗 失 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编 号 ：
02002633000080002018000574、02002633000080002018000822、
02002633000080002018001028、02002633000080002018001044、
02002633000080002018001157、02002633000080002018001340、
02002633000080002018001420、02002633000080002018001479、
02002633000080002018001495、02002633000080002018001526、
02002633000080002018001606、02002633000080002018001655、
02002633000080002018001727、02002633000080002018001817、
02002633000080002018001850、02002633000080002018001876、
02002633000080002018001921、02002633000080002018001964、
02002633000080002018002070、02002633000080002018002115、

02002633000080002018002158、02002633000080002018002220、
02002633000080002018002300、02002633000080002018002359、
02002633000080002018002414、02002633000080002019000019、
02002633000080002019000125、02002633000080002019000256、
02002633000080002019000408、00005133000000002019000052、
00005133000000002019000211、00005133000000002019000220、
00005133000000002019000238、00005133000000002019000519、
02002633000080002019000393，共35份，声明作废。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0年6月29日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周劲涛 吴嘉伟

本报讯 夫妻协议离婚时，约

定将两人共有的房屋赠与女儿小

乐 （化名），希望能为女儿创造

安稳的生活条件。但是，当小乐

想让父母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时，

却多次被父亲拒绝。心灰意冷之

下，小乐一纸诉状将父亲诉至云

和县法院。

小乐说，10 年前，父母在离

婚协议中写明，她的生活费、教

育费、医疗费等都由父母双方平

摊，而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

造的房屋产权，两人都同意过户

到她名下。从离婚协议上看，即

便双方离婚，对女儿还是充满了

爱意，尽可能想为女儿今后的生

活提供最大的物质保障。小乐没

想到，10年后，父亲竟然拒绝兑

现当初的承诺。

近日，云和县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起赠与合同纠纷案，小乐的

母亲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以第

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庭审当日，小乐的父亲拒绝

到庭参与诉讼，法院依法缺席

审理。

法院最终判定，小乐的父亲

拒不配合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侵害

了小乐的合法权益，判决小乐的

父亲和母亲协助小乐进行房产变

更登记。

法官说法：
离婚协议是离婚双方当事人对

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

分割等一系列事项经过协商一致而

达成的协议，协议对于离婚双方当

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被告与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中将

案涉房产赠与子女的约定，是夫妻

双方身份关系解除后对共同财产的

处分及子女抚养问题的约定，应区

别于一般的赠与，不能简单适用合

同法规定，夫妻一方不得任意解

除。同时，该离婚协议也没有证据

表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与第三人

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赠与房产的条

款有效。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

法治漫画

小伙冒充“班主任”
在家长群里收“学杂费”
被判刑了！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段梅 王爱勤

本报讯 冒充班主任，在家校联系群里发

布收取学杂费和资料费的消息，骗取十多名家

长共5000余元……近日，开化县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起诈骗案。

“各位家长，快停止转账，这个人是骗

子！”今年2月16日早上7点多，开化某校某班

的班主任发现，家校联系群里不停有家长发出

“已缴费”的截图。“奇怪，最近并没有向家长

代收任何费用啊！”班主任翻看聊天记录，发

现群里有一个人用和她一样的头像、昵称，冒

充她的身份发布了收取学杂费和资料费的假消

息。不少家长信以为真，第一时间向骗子贴出

的二维码账户转了账。班主任和受骗的家长立

即报警。

冒充班主任的人，是怎样混进班级群

的呢？

黄某是广东人，21岁。他交代，他在网上

骗取了一些学生微信的账号密码，挨个登录后，

如果发现账号内有家长群的，便立即更换账号

密码，并更改头像、昵称，伪装成班主任，在

群里发布收费的假消息，从家长处骗钱。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诈骗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黄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案发后退

出违法所得。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

现，法院对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5000元。

法官提醒：
个人微信账号请勿出借，如被盗号，务必

及时找回或申请冻结，避免身份被冒用而损害

自身及亲友的切身利益。同时，在遇到转账要

求时，一定要通过电话等方式先确认对方身

份，避免被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联手挖坑

记者近日调研发现，

一些家长为了实现孩子的

“演艺梦想”，一步步掉进

了一些儿童才艺培训机构

和演艺经纪机构联手设置

的高价陷阱，投诉无门。

新华社 王鹏 作

离婚协议里约定房子赠与女儿，能反悔么？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禾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截止至 2020年6月12日、人民币）

3,203,000.00

13,019,600.00

16,222,600.00

欠息（人民币）

3,415,200.00（截止至 2015年4月20日）

1,292,400.00（截止至 2015年9月20日）

4,707,600.00

担保情况

浙江富东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毛关根、杨爱芳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天长市众森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高春祥、於霄雰


